附件1

2016年锡山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面试
（中职类岗位）考生须知
1、2016年锡山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面试（中职类岗位）定于3月25日在无锡市锡山区委党校进行。

2、考生须于面试当日规定时间至无锡市锡山区委党校指定地点报到，报到时须出示本人《身份证》原件（二代）和《2016年无锡市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统一考试准考证》，证件不齐者不予报到。规定时间内未到指定地点报到者视作自动放弃。

3、考生自备必需的文具用品，教材、备课纸由考点统一提供；考点不提供教具、学具和多媒体电教设备。

4、考生进入考生报到室，须将所带通信工具关闭后装入信封（信封由考点统一提供），信封上写明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和准考证号码后交考生报到室工作人员，面试结束离开考点时凭本人《身份证》原件（二代）和《2016年无锡市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统一考试准考证》至指定地点领取。

5、考生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按顺序由考场工作人员领入准备室备课，备课时间85分钟。考生进入准备室时，除必需的文具用品外，其余物品均只能存放在指定地方。

6、考生进入考场时只准携带教材、教案，面试时不得向考官介绍个人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反映个人基本情况的信息。面试以说课为主，说课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，离15分钟还有3分钟时考场工作人员作提醒。说课之后考官根据说课情况进行提问，考官提问、考生思考、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内，离3分钟还有1分钟时考场工作人员作提醒。

7、面试时须使用普通话。
8、备课室、考场内不提供计时工具，请考生自带手表。
9、面试结束后，考生须将教案和教材交考场工作人员后离开考场，根据引导牌去考生签字室领取成绩单后离开考点，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、发出声响，不得将面试内容向其他考生透露。
10、考生应自觉服从考试管理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其它考试工作秩序。对考生违反考试纪律和规定的行为，将依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予以处理。

11、考生到考点前先自行用中餐，送考家长不得进入考点。

12、面试结果将在“锡山教育网”公布，期间不接受电话或现场咨询。测试合格人员参加体检时间也将在“锡山教育网”公布。
